
关于《基金管理公司法人许可证》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



处罚。
 
十一、在本通知下发之前已开业的基金管理公司，应在本通知下发后１５个工作日内持工商行
政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、证监会批准公司设立的文件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和申请补
发许可证申请书向证监会申请补办《法人许可证》（正、副本）。
 
十二、基金管理公司领取《法人许可证》（正、副本），应按照国家计委、财政部的规定交纳
一定的工本费。
 
十三、本通知自下发之日起实施。
 

 



①本篇法规被《关于废止部分证券期货规章的通知（第六批）》（2007年3月6日  证监法律字
〔2007〕第5号）废止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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